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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金回饋限以入帳之一般消費款為計算範圍，不包含信用卡

年費、全聯福利中心之儲值／各項消費、循環信用利息、逾

期手續費、預借現金金額（包括分期預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

攤還本金、ATM提領現金、賭場兌換籌碼）及其手續費及利
息、分期付款專案（包括特約商店分期付款、分期輕鬆購、

帳單輕鬆分、來電輕鬆分等分期付款等分期付款專案）之每

月應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、境外投資交易平台（包含

但不限於eToro）、餘額代償、個人綜合所得稅、查核定稅
（包括但不限於房屋稅、地價稅、營業稅、牌照稅等）、汽

機車燃料費、監理規費資費、裁決所違規罰款繳款、中華電

信各項電信資費、水 /電 /瓦斯（天然氣）等公用事業費用、
學雜費、醫指付 /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/「聯合信用卡處理
中心」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（適用之事業機構及醫療院

所請依各繳費平台網頁公告為準）e政府服務平台繳款（包括
但不限於學雜費、政府機關規費等）、其他一般信用卡相關

各項手續費用、提供之信用卡小額支付特約商店之消費（如

便利商店、連鎖速食店）等皆不列入一般消費之計算範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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